查询出入境记录申请表
（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墨水笔书写）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居民身份证

号码
	
	联系方式
	

	出入境证件

名称及号码
	

	申请查询出入境记录起止日期
	年   月   日——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查询事由
	

	申请人声明
	我承诺本申请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，所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/监护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打印无效）

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以下栏目由受理部门填写 

	受理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

	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备注
	


8
1

